龙胜县妇联2016年度资产分析报告

     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5号）、《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告制度》等有关规定，现对我单位本年度资产占有、使用、变动以及管理情况等分析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本单位成立于1952年3月，是全额拨款行政单位，单位位于龙胜镇盛园路6号，法人代表周艳红。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人员编制4人，实有人员4人。单位主要职能为：

    1、团结、动员妇女投身改革，参与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
　　2、教育、引导广大妇女，增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全面提高素质，促进妇女人才成长。
　　3、代表妇女参加社会协商对话，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与有关妇女儿童法律、法规、条例的制订，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4、为妇女儿童服务。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办好事。

二、资产情况分析

本单位国有资产概况。截至2016年12月31日，单位固定资产总额为1024462.79元。单位固定资产包括通用设备和家具、用具、其他娱乐设备。当年资产新增儿童家园的娱乐设备，价值250000元。

三、资产管理工作的成效及经验

   （一）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建设方面。完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提升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根据《桂林市财政局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维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二）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方面。首先，严控资产配置“入口关”。完善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机制，将资产配置管理职能嵌入到预算管理流程中，为预算编制提供准确、细化、动态的资产信息。其次，建立资产共享机制对固定资产的验收、登记、领用、调拨等具体工作规范管理。根据资产现状，合理配置、有效使用、妥善维护本单位管理的固定资产，避免资产重复配置、闲置浪费。最后，加强本单位固定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事项的内部监督管理，保证配置、采购的依法合理性，不擅自处理未经批准处置的固定资产。

（三）信息化建设方面。 首先，以“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为依托，对实物资产进行全程跟踪管理，包括资产信息的新增、调配、报废、使用信息的修改等。并实现对在用资产、到期资产、运行情况、历史资产等信息的动态查询。其次通过“用友”财务系统，对资产信息进行会计账务处理，并定期与“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录入数据进行核对，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账卡相符。
四、资产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本次资产报表编报和资产管理，进一步规范了资产管理工作，更有效地保护了国有资产。但在对资产的编报和管理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资产规格型号模糊或者未填列，暴露出单位在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的地方， 显示了日常管理工作不够扎实。

五、加强资产管理工作的建议

我们将以本次资产报表编报和资产管理作为提高我单位资产管理水平的一个契机，进一步做好资产编报和管理工作。加强实物管理，针对资产报表编报和资产管理中发现的问题，作进一步地分析，完善相关制度，确保更有效地管理我单位的国有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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